
(  一  )  

 

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 文 件 S T D C  1 / 2 0 1 4  

討 論 文 件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 

 

 

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沙 田 區 推 行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(計 劃 )

的 工 作 進 度 及 未 來 路 向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沙 田 區 議 會 ( 區 議 會 ) 去 年 第 一 季 選 定 以 活 化 城 門 河

沙 田 市 中 心 段，以 及 覆 蓋 大 圍 明 渠 作 為 計 劃 的 兩 個 概 括 性

建 議 方 向，以 便 作 進 一 步 研 究。其 後 區 議 會 於 第 二 季 通 過
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土 拓 署 )成 為 計 劃 的 工 程 代 理 ， 並 原 則 上

接 納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上 限 四 千 萬 元 的 捐 贈 。  

 

工 作 進 度  

 

3 .  民 政 處、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及 土 拓 署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第 三 季

及 第 四 季 進 行 了 下 列 工 作 ：  

 

（ 一 ）  進 行 工 程 界 定 研 究 -包 括 參 考 區 議 會 過 往 的 討

論、本 港 與 外 地 的 相 關 工 程，物 色 合 適 的 工 務

元 素 ， 從 而 擬 定 下 一 步 研 究 範 圍 及 方 向 。  

 

（ 二 ）  進 行 初 步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-包 括 與 相 關 政 府 部

門 初 步 檢 視 工 程 選 址 的 規 劃、土 地 業 權、土 力



(  二  )  

狀 況，以 及 對 交 通、渠 務、樹 木 等 方 面 的 影 響，

並 確 立 需 要 進 行 更 詳 細 的 專 項 技 術 可 行 性 研

究 項 目 。  

 

（ 三 ）  舉 辦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-包 括 名 譽 顧 問 焦

點 小 組 會 議、諮 詢 分 區 委 員 會 1、公 眾 諮 詢 會 ，

以 及 諮 詢 沙 田 青 年 活 動 委 員 會 及 沙 田 文 化 藝

術 推 廣 委 員 會，收 集 社 區 及 專 業 人 士 對 工 程 概

念 的 初 步 意 見，作 為 可 行 性 研 究 及 初 步 設 計 的

參 考 。  

 

活 化 城 門 河 河 濱 沙 田 市 中 心 段  

 

4 .  城 門 河 向 來 是 區 內 居 民 追 求 休 閒 娛 樂 的 好 去 處，活 化

城 門 河 河 濱 項 目 的 願 景 是 為 沙 田 市 中 心 注 入 新 氣 象，讓 市

民 更 好 享 用 優 美 的 生 活 環 境 。  

 

5 .  城 門 河 流 域 甚 長，適 宜 選 定 範 圍 集 中 資 源 優 先 活 化 ，

起 先 行 之 效。如 效 果 良 好，可 以 作 為 其 他 區 域 將 來 發 展 的

藍 本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研 究 的 活 化 範 圍 應 有 一 定 的 覆 蓋 面 ， 才

能 收 到 顯 著 的 效 果。在 此 原 則 下，去 年 區 議 會 初 步 選 定 以

獅 子 橋 、 瀝 源 橋 、 沙 燕 橋 、 翠 榕 橋 及 錦 龍 橋 ， 以 及 河 濱 一

帶 為 研 究 範 圍。民 政 處 與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曾 多 次 實 地 視 察 ，

建 議 將 研 究 範 圍 酌 量 向 南 伸 展 至 沙 田 官 立 中 學 。 橋 樑 方

面 ， 可 以 進 一 步 涵 蓋 兩 條 行 人 橋 (路 政 署 結 構 編 號 :  N F 4 1  

a n d  N F 4 2 )。 由 於 西 岸 鄰 近 市 中 心 及 沙 田 中 央 公 園 ， 使 用

人 次 眾 多 ， 而 路 面 較 窄 ， 可 以 重 點 處 理 。 項 目 範 圍 詳 見 附

件 一 。  

 

6 .  此 項 目 的 工 程 界 定 研 究 參 考 了 區 議 會 過 往 的 討 論 (包

括 環 境 保 護 及 優 化 城 門 河 工 作 小 組 的「 沙 田 城 門 河 規 劃 檢

討 研 究 報 告 」 )、 本 港 與 外 地 的 相 關 工 程 。 活 化 河 濱 的 工

程 元 素 選 項 眾 多，建 議 在 選 擇 時 考 慮 下 列 因 素：工 務 元 素

兼 顧 民 生 康 樂 與 美 觀；工 務 元 素 切 合 城 門 河 的 實 際 情 況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因應會期，民政處將於本年三月諮詢餘下的沙田東一分區委員會。  



(  三  )  

能 達 致 顯 著 果 效 ； 配 合 其 他 部 門 的 計 劃 ， 善 用 資 源 ； 避 免

牽 涉 不 必 要 而 冗 長 法 律 程 序 的 工 務 元 素 ， 力 求 在 2 0 1 5 年

上 半 年 大 致 完 成 詳 細 設 計 並 展 開 向 立 法 會 申 請 撥 款 的 工

作。因 應 上 述 討 論、例 子 及 原 則，建 議 細 化 工 程 項 目 如 下： 

 

一 .  在 橫 跨 城 門 河 的 橋 樑 及 橋 與 橋 之 間 的 河 濱，安 裝 專

題 燈 飾 和 美 化 設 施 ；  

 

二 .  為 沿 岸 的 緩 跑 徑 / 健 行 徑 增 添 活 力 ( 例 如 鋪 設 適 合

物 料、設 置 里 程 碑、提 供 載 有 周 邊 配 套 設 施 的 地 圖

牌 等 )；  

 

三 .  翻 新 或 提 升 老 化 的 街 道 設 施  (例 如 路 面 、 長 椅 )；  

 

四 .  考 慮 可 否 與 康 樂 場 地 作 更 佳 連 繫  ( 例 如 研 究 在 河

堤 上 搭 建 延 伸 結 構 作 木 板 橋 )； 以 及  

 

五 .  在 濱 水 區 物 色 適 當 位 置 ， 並 進 行 整 理 工 程 (如 有 需

要 )， 以 便 日 後 裝 設 藝 術 、 歷 史 和 環 保 展 示 設 施 。  

 

7 . 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中 有 關 此 項 目 的 綜 合 意 見 載

於 附 件 二 。  

 

初 步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 

 

8 .  活 化 城 門 河 河 濱 沙 田 市 中 心 段 的 擬 議 工 程 範 圍 大 致

上 屬 於 政 府 土 地 。 根 據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（ 大 綱 圖 ），

擬 議 工 程 範 圍 屬 於 「 休 憩 用 地 」、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

施 」， 因 此 並 不 需 要 就 此 項 目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 

 

9 .  根 據 初 步 評 估，擬 議 工 務 元 素 對 交 通 和 環 境 造 成 負 面

影 響 的 機 會 甚 微，而 且 並 不 屬 於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(第

4 9 9 章 )之 下 的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。  

 



(  四  )  

1 0 .  擬 議 工 務 元 素 大 致 上 不 涉 及 《 前 濱 及 海 床 (填 海 工 程 )

條 例 》 (第 1 2 7 章 )。 至 於 在 河 堤 上 搭 建 延 伸 結 構 ， 則 視 乎

個 別 河 堤 的 實 際 結 構 和 延 伸 結 構 相 應 的 詳 細 設 計，需 要 進

一 步 研 究。若 部 分 擬 議 工 務 元 素 可 能 影 響 城 門 河 現 時 排 水

狀 況 ， 亦 須 進 行 渠 務 影 響 評 估 。  

 

1 1 .  根 據 初 步 實 地 考 察，擬 定 工 程 範 圍 旁 邊 有 若 干 樹 木 可

能 受 影 響 ， 但 並 不 牽 涉「 古 樹 名 木 冊 」內 的 樹 木 。 如 要 進

行 砍 伐 或 移 植，亦 需 與 地 政 處、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等 部 門 探

討 ， 並 按 既 定 程 序 進 行 評 估 。  

 

覆 蓋 沙 田 大 圍 明 渠  

 

1 2 .  大 圍 明 渠 是 城 門 河 上 游 ， 闊 約 3 8 米 ， 大 部 分 時 候 水

流 甚 少，混 凝 土 渠 床 外 露。覆 蓋 沙 田 大 圍 明 渠 項 目 的 願 景

是 希 望 創 造 空 間，支 援 社 區 持 續 發 展。研 究 範 圍 詳 見 附 件

三 。  

 

1 3 .  經 過 工 程 界 定 研 究 後 ， 此 項 目 細 化 如 下 ：  

 

一 .  建 造 以 地 基 承 托 的 建 築 平 台 ；  

 

二 .  在 建 築 平 台 上 興 建 一 個 設 有 邊 界 牆 或 圍 網 的 場

地 ， 內 有 球 場 設 施 與 設 備 (場 地 用 途 應 盡 可 能 多 元

化，例 如 除 康 樂 用 途 外，亦 可 以 作 打 醮、賣 物 會 及

其 他 社 區 活 動 等 )；  

 

三 .  興 建 斜 道 ， 以 及 為 受 此 項 目 影 響 的 現 有 行 人 路 /單

車 徑 作 出 所 需 的 改 動 ； 以 及  

 

四 .  相 關 的 渠 務 、 環 境 美 化 、 照 明 及 其 他 雜 類 工 程 。  

 

1 4 . 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中 有 關 此 項 目 的 綜 合 意 見 載

於 附 件 二 。  

 



(  五  )  

初 步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 

 

1 5 .  覆 蓋 沙 田 大 圍 明 渠 的 擬 議 工 程 範 圍 的 地 質 主 要 由 填

土 、 海 洋 沉 積 土 、 沖 積 土 層 及 全 風 化 花 崗 岩 組 成 。 現 有 地

質 資 料 顯 示，岩 石 層 位 於 地 面 層 下 的 中 等 深 度。在 進 行 設

計 前 ， 須 聘 請 顧 問 進 行 深 入 的 土 地 勘 察 。  

 

1 6 .  由 於 有 關 工 務 元 素 可 能 影 響 城 門 河 排 水 狀 況，故 此 須

進 行 渠 務 影 響 評 估 。  

 

1 7 .  工 程 範 圍 屬 於 政 府 土 地。根 據 大 綱 圖，擬 議 用 途 可 視

為 休 憩 用 地，屬 於 大 綱 圖 所 列 明 的 經 常 准 許 用 途，可 在 場

內 提 供 適 當 的 配 套 設 施 ， 而 不 需 要 更 改 用 途 。  

 

1 8 .  根 據 初 步 評 估，擬 議 工 務 元 素 對 交 通 和 環 境 造 成 負 面

影 響 的 機 會 甚 微，而 且 並 不 屬 於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(第

4 9 9 章 )之 下 的 指 定 工 程 項 目。擬 議 工 務 元 素 不 涉 及《 前 濱

及 海 床 (填 海 工 程 )條 例 》 (第 1 2 7 章 )。  

 

1 9 .  根 據 初 步 實 地 考 察，擬 定 工 程 範 圍 旁 邊 有 若 干 樹 木 可

能 受 影 響 ， 但 並 不 牽 涉「 古 樹 名 木 冊 」內 的 樹 木 。 如 要 進

行 砍 伐 或 移 植，亦 需 與 地 政 處、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等 部 門 探

討 ， 並 按 既 定 程 序 進 行 評 估 。  

 

2 0 .  就 覆 蓋 沙 田 大 圍 明 渠 項 目，初 步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會 同

時 研 究 不 同 面 積 的 平 台。如 以 五 人 足 球 場 為 研 究 基 線，現

在 的 估 計 費 用 為 七 至 八 千 萬 元 (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)， 以

上 估 價 包 括 工 程 建 造 、 委 聘 顧 問 、 價 格 調 整 、 應 急 費 及 地

盤 監 工 人 手 開 支 等 方 面 的 費 用。上 文 提 及 下 一 步 需 要 進 行

土 地 勘 察 及 渠 務 影 響 評 估，此 兩 方 面 的 資 料 對 詳 細 估 計 費

用 尤 為 重 要。至 於 活 化 城 門 河 河 濱 沙 田 市 中 心 段 項 目，其

估 計 費 用 則 取 決 於 各 項 擬 議 工 程 元 素 的 具 體 設 計 和 比

重。兩 個 項 目 的 研 究 工 作 有 必 要 同 步 進 行，讓 區 議 會 可 在

各 階 段 因 應 最 新 資 訊 作 適 當 指 示 。  

 



(  六  )  

徵 詢 意 見 和 工 作 展 望  

 

2 1 .  請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有 關 沙 田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的 工

作 進 展 和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聘 請 顧 問  

 

2 2 .  如 區 議 會 原 則 上 同 意 上 述 工 程 範 疇 和 委 託 顧 問 進 一

步 推 進 兩 個 項 目 的 籌 備，我 們 預 期 土 拓 署 可 於 二 零 一 四 年

上 半 年 聘 請 顧 問，並 於 下 半 年 進 行 土 地 勘 察、專 項 技 術 可

行 性 研 究 (例 如 渠 務 影 響 評 估 )及 初 步 設 計 及 草 圖 。 聘 請 顧

問 進 行 上 述 前 期 工 作 ( 即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出 撥 款 前 )

的 費 用 將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中 央 撥 款 承 擔 。  

 

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 

 

2 3 .  視 乎 上 述 工 作 的 進 展，初 步 計 劃 於 下 半 年 舉 行 第 二 階

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。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將 會 採 用 更 互 動

的 形 式 ， 屆 時 需 要 提 供 具 體 方 案 、 參 考 資 料 及 構 想 圖 片 ，

以 及 研 究 收 集 意 見 的 問 題，以 便 取 得 聚 焦 的 回 應。第 二 階

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的 目 標 是 凝 聚 共 識，協 助 制 訂 最 終 的 詳 細

設 計 ， 詳 細 安 排 將 於 稍 後 再 行 報 告 。  

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3 0 / 4 0 / 1 5 / 1  

 

 

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 


